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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及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由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

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
作出。 
 
盈利警告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十個月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評估，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同期比較，本集團預

期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溢利錄得大幅減少。 
 
內幕消息 
 
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現時可

獲得資料之初步評估，預期本公司未能符合融資協議項下其中一項財務契約的規定。違

反此一項財務契約的規定，除非獲大部份貸款方豁免，否則可構成融資協議項下之違約

事項。有關違約事項將令貸款方可宣佈取消融資協議下之任何承諾及/或宣佈所有未償
還款項連同應計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本集團已向貸款銀行之代理銀行申請相關豁

免。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盈利警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評估，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同期

比較，本集團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溢利錄得大幅減少。 
 

溢利大幅減少乃主要由於全球經濟放緩引致集團營業額及毛利率下降。 

 

內幕消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一年八月二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有關以下兩項融資協議

(「融資協議」)之公告： 

 

1.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力勁機械廠有限公司(作為借方)及本公

司(作為擔保人)與(其中包括)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作為融資代理人)及其他金融機構(作為貸

款方)就金額為 475,000,000港元之三年期貸款／循環信貸訂立融資協議。 

 

2.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力卓國際有限公司(作為借方)及本公司

(作為擔保人)與(其中包括)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作為融資代理人)及其他金融機構(作為貸款

方)就金額為 60,000,000 港元及 42,300,000 美元(合共等同 390,000,000 港元)之三年期信貸訂

立融資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融資協議款項已全數被提取。 

 

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本公司須確保符合若干財務契約，若未能履行該等條款，除非獲大

部份貸款方豁免，否則可構成融資協議項下之違約事項。有關違約事項將令貸款方可宣佈

取消融資協議下之任何承諾及/或宣佈所有未償還款項連同應計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現時可獲得

資料之初步評估，預期本公司未能符合融資協議項下其中一項財務契約的規定。本集團已

向貸款銀行之代理銀行申請相關豁免。如融資協議及申請豁免事宜有任何重大發展，本公

司將適時作進一步公告。 
 

一般資料 

 

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僅為董事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現時可獲得資料之初步評估。有關本集團財務業績及表現之進一步詳

情將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刊發之全年業績公告內披露。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黃健明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俏英女士、曹陽先生及鍾玉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胡勇敏先

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紹濟博士、呂明華博士，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曾耀強先生

及陳華叠先生。 
 

 


